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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级社入级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服务费用收取事项 

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CCS”）为船舶、海上设施及相关工业产品提供世界领

先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并提供入级检验服务，同时还依据国际公约、规则以及授权船

旗国或地区的有关法规提供法定检验、鉴证检验、公证检验、认证认可等服务。 

作为从事船舶与海上设施入级服务的独立、公正的组织，CCS 将按照客户提交

的申请，提供相应的入级检验、法定检验或和其他技术服务。检验完成后，中国船

级社将根据服务内容收取相应的检验服务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如交通费等）。

因协议方的原因造成重复的服务，CCS 还将向协议方收取额外附加费用。 

CCS 依据相关入级规范和/或指南、国际公约和/或规则以及船旗国要求等开展

各项检验服务，具体包括： 

一、 船级部分 

    CCS依据下述规范及其相关指南的要求，对船舶和海上设施开展入级检验服务，

包括图纸审批、建造中检验、建造后检验（年度检验、中间检验、特别检验、坞检/

水下检验、螺旋桨轴与尾管轴检验、锅炉检验、循环检验/机械计划保养系统检验、

搁置检验、初次入级检验、临时检验等）。 

1.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 《国内航行海船入级规则》、《国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 

3. 《内河船舶入级规则》、《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内河小型船舶建造规范》 

4. 《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5. 《沿海小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6. 《纤维增强塑料船建造规范》 

7. 《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舶规范》、《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趸船规范》 

8. 《液化天然气燃料水上加注趸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9. 《邮轮规范》 

10.《游艇入级与建造规范》 

11.《散装运输危险液体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内河散装运输危险液体化学

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 

12.《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

设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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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14.《绿色船舶规范》、《内河绿色船舶规范》 

15.《智能船舶规范》 

16.《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规范》 

17.《液化天然气浮式储存和再气化装置构造与设备规范》 

18.《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 

19.《海上移动平台入级规范》 

20.《海上浮式装置入级规范》 

21.《海上固定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浅海固定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 

22.《海上单点系泊装置入级规范》 

23.《海上油气处理系统规范》 

24.《海底管道系统规范》 

25.《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认证规范》 

26.《集装箱检验规范》 

27.《潜水系统与潜水器建造与入级规范》 

28.《水面舰艇入级规范》 

29.《浮船坞入级规范》 

30.《材料与焊接规范》 

31.《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规范》 

32.《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 

33.《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规范》 

二、 法定部分 

    CCS 依据国际公约和规则及其修正案、授权船旗国或地区政府的有关法规、以

及港口国政府（如欧盟、USCG 等）的强制要求，对船舶和海上设施提供法定检验，

包括图纸资料审批、初次检验、年度检验、期间/中间检验、换证检验、附加/临时

检验、拖航检验、试航检验等、审核认证（DOC/SMC/ISPS）、审核检查（MLC）等服

务。 

1. 《1969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 

2. 《1974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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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4. 《73/78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5. 《1972 避碰规则》 

6. 《国际完整稳性规则》 

7. 《国际海运固体散货（IMSBC）规则》 

8. 《散装谷物安全装载国际规则》 

9. 《2001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 

10. 《2004 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管理与控制公约》 

11.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 

12.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13.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14.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 

15. 《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 

16. 《国际船舶安全和防污染管理（ISM）规则》 

17.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ISPS）规则》 

18. 《2006 海事劳工公约》、ILO 92, 133 公约、ILO32,152 公约 

19. 《2009 年船舶安全与环境无害化回收再利用香港国际公约》 

20. 《国际船舶安全运输密封装辐射性核燃料、钚和强放射性废料规则》 

21. 《近海供应船散装载运和处理有毒有害液体物质规则》 

22.  欧盟法规《航运 CO2 排放监测、报告和验证》 

23.  各授权船旗国或地区政府的特殊要求 

24.  港口国政府的强制性要求 

25.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与设备规则 

26. 《极地规则》 

27. 《IGF 规则》 

28.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9. 《特定航行江海直达船舶法定检验暂行规则》 

30. 《敞口集装箱船检验暂行规则》 

31. 《起重设备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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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非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33. 《海上拖航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34.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35. 《液化天然气燃料水上加注趸船法定检验暂行规定》 

36. 《内河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法定检验暂行规定》 

37. 《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38. 《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39. 《川江及三峡库区航行船舶检验补充规定》 

40. 《京杭运河型船舶检验补充规定》 

41. 《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 

42. 《沿海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 

43. 《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 

44. 《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45. 《内河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46. 《20m 以下沿海船舶检验暂行规定》 

47. 《海船法定建造检验技术规程》 

48. 《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 

49. 《河船法定建造检验技术规程》 

50. 《河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 

51. 《海上自卸运砂船检验暂行规定》 

52. 渔船安全公约 1993 议定书 SFV Protocol 93 

53. 2012 年开普敦协定 Cape Town Agreement 2012 

54. 《船舶废气清洗系统试验及检验指南》 

55. 《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法定检验暂行规则（2018）》 

三、 技术服务 

应客户申请，CCS 还提供除入级和法定检验以外的技术服务。此类技术服务主要 

包括： 

1. 现有船舶状态评估（CAP） 

2. 应急响应服务（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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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检验机构认可 

4. 船舶进口前技术勘验 

5. 能效管理认证 

6. 船舶能耗综合分析评估 

7. 船型认可 

8. 客户培训 

9. 船体全生命周期管理技术服务系统 

10. 船舶最佳纵倾决策系统（OTA） 

11. 船上噪声控制技术服务 

12. 内河船舶抗碰撞能力评估 

13. 海上移动设施漂浮稳性分析与验证服务 

14. 移动平台结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MSER)服务 

15. 海上设施锚泊系统分析与验证服务 

16. 中国船级社海洋环境服务 

17. 海上设施单项设计审查 

18. 自升式平台井位作业安全适应性评价服务 

19. 船舶综合安全评估、定量风险评估（QRA）服务 

20. 船员招募和安置机构认证 

21. 船厂船舶建造质量保证能力综合评估服务 

22. 综合管理体系在线应用系统 

23. METE 计划 

24. 远洋渔船检验技术服务 

 


